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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臺北市 90 年 1 至 7 月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計檢查 1,409 家次，檢查合

格率 70.62％，較上年同期檢查家次增加 17.91％，但檢查合格率降低

5.95 個百分點；複查 281 家次之合格率 56.23％，則較上年同期上升

5.28 個百分點；經複查仍不合格之 128 家次已停歇業 73 家次，占 57

％。而市內橋涵經檢測 51 座結果，有 40 座應改建或整修，已完成改

建或整修者 33 座，完成率為 82.5％。 

臺北市人口密集、經濟活動繁忙，又處地震頻仍、且夏季常有颱風、豪雨

侵襲的地區；本府為防止意外事故發生，以提高生活環境品質，保障民眾之福

祉，研訂具體實施計畫，積極推行各項公共安全防範措施。 

在營建管理部分，本府由研考會、政風處、工務局及消防局組成聯合抽檢

小組，針對本市具高危險性及供不特定對象使用，且出入人口眾多之場所(如百

貨公司、大型餐廳、保齡球館‥‥等)，排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89 年檢查

2,242 家次、合格 1,716 家次、檢查合格率 76.54％，較 88 年檢查合格率 63.49

％提高 13.05 個百分點；90 年 1 至 7 月檢查 1,409 家次、合格 995 家次、檢查

合格率 70.62％，較上年同期檢查家次增加 17.91％，但檢查合格率降低 5.95

個百分點。 

檢查不合格者須再進行複查，90 年 1至 7 月計複查 281 家次，其中 158 家

次合格，複查合格率為 56.23％，較上年同期上升了 5.28 個百分點；經複查後

仍不合格者已停歇業 73 家次、限期改善中 48 家次、而執行斷水斷電 2 家次，

另亦有 82 家次被處以罰鍰。 

在橋涵安全管理部分，90 年 8 月底止臺北市現有橋涵 378 座(人行陸橋 77

座、車行陸橋 26 座、跨河大橋 33 座、一般橋樑 171 座、人行地下道 54 座、車

行地下道 10 座、隧道 7 座)。為確保本市橋涵之安全性與使用性，本府養工處

自 84 年度起以六年為一循環檢測，委託學術單位或顧問公司辦理老舊重要橋涵

之檢測；並自 85 年度起陸續編列預算，對於檢測結果各項缺失研擬處理對策，

並辦理必要之改建、補強或整修工程。 

截至 90 年 8 月止已檢測橋涵計 51 座，已檢測率為 13.5％，其中跨河大橋

為 72.7％，已檢測率最高，其次隧道、車行陸橋已檢測率亦達 50％以上；而人

行地下道現有 54 座，皆未檢測。檢測結果，現已知應予改建或整修者計有 40

座，其中人行陸橋 1 座、車行陸橋 7座、跨河大橋 24 座、一般橋樑 4座、隧道

4 座；而已完成改建整修者 33 座，改建整修完成率 82.5％，僅剩 2 座車行陸

橋、5 座跨河大橋未完成。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分類服務之市政統計。 



臺北市政府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概況 

資料時間  

檢  查  家  次 複  查  家  次 複查不合格處理情形 

 
合    格 

 
合    格 

合計 拆除 
斷水
斷電 

限  期
改善中

已停

歇業家次 ％ 家次 ％ 

87 年 2,741 1,369 49.95 1,468 725 49.39 743 - 20 657 66

88 年 2,290 1,454 63.49 922 432 46.85 490 9 100 277 104

89 年 2,242 1,716 76.54 611 330 54.01 281 2 61 127 91

 1-7 月 1,195 915 76.57 316 161 50.95 155 1 53 83 18

90 年 1-7 月 1,409 995 70.62 281 158 56.23 123 - 2 48 73
 
 
 
 
 

臺北市橋涵檢測及維修工作辦理情形 
83 年 7 月～90 年 8 月止 

項       目 
現         有  已   檢   測  

應改建或 
整 修  

已改建或整修 

(座) (座) (％) (座) (座) (％) 

合        計 378 (6)  51 13.5 40 33 82.5

人行陸橋 77 (2)   3 3.9 1 1 100.0

車行陸橋 26 (3)  13 50.0 7 5 71.4

跨河大橋 33 24 72.7 24 19 79.2

一般橋樑 171 (1)   5 2.9 4 4 100.0

人行地下道 54 - - - - -

車行地下道 10 2 20.0 - - -

隧    道 7 4 57.1 4 4 100.0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要覽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附    註： 現有橋涵係指 90 年 8 月底資料。 

(  )中數字係已檢測之橋涵中其結果未定者，故應改建或整修欄未列入統計。 
 


